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项目信息公示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2〕58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集体经济组织，各相关项目开发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项目信息公示工作，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选择权，我局制定了《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项目信息公示管理补充规定》，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我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股反映（联系电话：86283736）。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9月5日

　　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项目信息公示管理补充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项目信息公示工作，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对南海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项目信息的知情选择权，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及房屋开发经营监管试行办法》（南府〔2022〕59号）及《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项目招商中心现场信息公开公示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特制订本补充规定。
　　一、由区住建水利局负责结合具体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项目必须公示的内容，包括对群众认购认租知情选择有重大影响的特别提示事项公示及相关重要政策法规的公示。
　　二、建设单位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前，应当根据区住建水利局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配合制定项目需公示内容。
　　三、项目需公示内容经建设单位确认后，由区住建水利局通过佛山南海通供公众线上查询，对应的查询码在招商中心现场同步公示。
　　四、由项目开发单位负责按照区住建水利局制定的公示内容、样式、大小制作项目投资风险识别和提示牌，并在招商中心投入使用前固定安装在区住建水利局指定的现场位置。
　　五、安装项目投资风险识别和提示牌位置同步安装24小时在线视频监控设备，接入区住建水利局工地视频监控系统进行全天候在线监控，确保提示牌不被移动、删改，真实反映项目情况。
　　六、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已有招商中心现场公开公示内容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应在发文之日起15天内完成整改。
附件：项目特别提示事项公示（样本）.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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